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壹、時  間：111年 6月 30日(星期四)下午 1:30 

貳、地  點：綜合大樓四樓會議室 

參、出席人員：全體教職員 

肆、主  席：程校長曉銘       紀錄：冉廣豫組長 

伍、頒  獎： 

 一、頒發服務本校資深同仁獎牌： 

   服務 30年同仁 陳志明(歷)、陳麗娟 

   服務 20年同仁 鄭福昌、蘇雅湄、黃瓊慧、林宜靜、黃雅雯 

 吳淑慧、黃雅芳、廖杏珠、簡妙珠 

   服務 10年同仁 張鈞傑、林琬婷、張倍菱、羅文欣、孫冠宇 

 張子謙、林靜宜、賴惠如、李嘉芳、林吳湧 

 葉家銘、王錦堂 

 二、110學年度第 2學期教師愛心獎得獎名單： 

   陳宥希、蘇雅湄、楊伊涵、余玉琪、高正中、陳立志、吳雪娥、

張子謙等 8人，以上得獎教師各頒愛心獎牌乙座。 

 三、參與各項比賽得獎名單：略(詳校務會議資料第 2-3頁) 

陸、主席致詞： 

一、各位同仁及學生代表大家午安，期末校務會議首先按照慣例由封

面開始，由於疫情延續二年下來，目前為止大家於教學上仍做很

多的適應，雖然線上教學效果不盡理想，但在遠距教學的長期抗

戰中，教師都要有遠距教學不是要趕上課程的體認，而是要如何

防止學生失去學習的興趣，且要讓學生樂於上課且積極參與。 

  「一些細微的改變，或許能改變大局」。目前疫情反覆，現階段

線上及實體課程可能變為常態，因此教師得蛻變自身能力，極盡

所能把孩子留在虛擬教室，遠距教學不只是教學，在學生孤單地

被關在家時，它可以是一種陪伴和支持的力量。我們要引導孩子

在未來學習上如何能夠自律自主，自己願意投入，是現今我們共

同要面對的課題。 

二、今年畢業典禮讓學生穿著學士服的儀式過程中頗獲好評，讓學

生能夠感受到學校的重視並留下美好的回憶，因此未來學校畢業

典禮將以類此方式舉行。 



三、今年度招生至目前為止國中部已大致定案，招生狀況不如預期。

高中部招生即將開始，相關招生工作還是要請老師多予協助。 

四、由於時代的改變，學校處理性平及霸凌案例增多，因此教師於管

教學生過程中如果讓學生能夠感受到我們出於良善及關心，或許

能減少師生之間的衝突。 

五、本校目前設有幼兒園、國中部及高中部，為學校各階段學制能夠

更周全，前於校務會議跟同仁報告學校未來將成立國小部，唯國

小部準備期程較長，而安親班設立門檻較低，因此學校先期可能

先投入安親班開始，也希望未來能夠成為國小部的資源，目前規

劃作業正在進行中。 

六、學校為能夠全面照顧我們的孩子，無論學生在學習歷程方面或於

畢業後有需要我們地方，學校推廣教育即能夠提供此方面服務，

而進修部課程如果能夠併入推廣教育，將可以提供學員多元進修

管道，因此在此希望進校部教師能夠給予推廣教育課程支持與協

助。 

柒、各單位工作報告（詳校務會議資料）： 

一、教務處工作報告吳祖錚主任： 

(一)書面報告見校務會議工作報告資料第 03-08頁。 

(二)新學年將進入資訊課程時代，配合教育部實施班班有網路 

生生用平板-全面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三)7/4 班級補考日及 7/8 學生個人補考日，教務處屆時將通知

相關任課老師協助批改試卷作業。期末成績上傳時間至本週

日 24時止，還請老師儘快將學生成績輸入系統。 

(四)專案新生線上報到「回報」系統請各介紹人聯絡學生結果儘

速上網完成填報。7/2 為學校辦理專案生提早實體報到作業，

請介紹人轉告新生實體報到需繳交畢業證書及服裝費（已繳

費者不必再繳）始完成報到手續。 

(五)請介紹人務必轉告國中新生上網選填志願時務必要將前五志

願要填本校科別，俾能順利錄取本校；免試入學放榜日

7/18-7/22 當週將視為招生黃金週，屆時請各位老師給予協

助，希望今年努力成果能夠圓滿結束。 

二、學務處工作報告陳音鴛主任： 

    (一)書面報告見校務會議工作報告資料第 8-15頁。 



    (二)學校防疫工作在校長指導下及全校師生同仁全力投入防疫

工作，尤其是參與防疫工作的同仁，日以繼夜、盡心盡力

完成相關防疫工作，在此特別感謝。疫情仍未結束，同仁

仍應提高警惕並強化各項防疫及抗疫作業。 

三、教官室工作報告： 

    書面報告見校務會議工作報告資料第 15-18頁。 

四、實習處工作報告： 

    書面報告見校務會議工作報告資料第 18-25頁。 

五、輔導處工作報告： 

    書面報告見校務會議工作報告資料第 25-28頁。 

六、圖書館工作報告： 

    書面報告見校務會議工作報告資料第 28-30頁。 

七、總務處工作報告： 

    書面報告見校務會議工作報告資料第 30-32頁。 

八、會計室工作報告： 

     書面報告見校務會議工作報告資料第 32-33頁。 

九、人事室工作報告： 

(一)書面報告見校務會議工作報告資料第 33-34頁。 

(二)自 106 學年度起辦理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增額提

撥金業務，並於每學期（8月 1日及 2月 1日）調查異動，

辦理變更調整。 

(三)因應開學實施生生平板課程專案，於暑期辦理資訊素養研

習時各教師需要使用教育雲端帳號登入，各位老師若您欲

查詢自己是否曾申請過教育雲端帳號（或忘記密碼），相

關連結已公布在本校光復交流平台，請逕行連結進行查詢。 

    十、完全中學部工作報告鄭福昌主任： 

(一)書面報告見校務會議工作報告資料第 34-37頁。 

(二)請全中部任課老師協助於今明二天將成績輸入系統，普通

科將於暑假調整班級，學生於暑輔期間將至新班級上課。

另外班上學生如有確診、居隔無法如期參加補考者，請老

師務必將考卷答案交予辦公室，否則屆時將請老師回校批

改試卷。 

十一、進修部工作報告陳春色主任： 



(一)書面報告見校務會議工作報告資料第 37-42頁。 

(二)進修部近年招生不盡理想，為能充分運用夜間資源，未來

進校轉型勢在必行，因此進修部視推廣教育為藍海策略，

有關高級中等學校辦理職業繼續教育相關辦法，學校為永

續發展相關市場契機我們應隨時注意並做好準備。 

(三)產學合作經相關研究發現能夠提升學生自我成長外，並且

在產學工讀中找到自我價值，目前科學園區缺工嚴重，工

讀生名額需求增加，因此呼籲同仁於最近招生過程有學生

在學習中遇到困境，且過去國中教育對他無法滿足時，請

轉介至進修部，期能提供其選擇權及找到自我價值。 

(四)於召開擴大導師會議時表示：進修部如果沒有管理就沒有

教學，俟教官退出校園之際，為教學工作能夠順暢，校安

將成為我們堅持的力量。 

十二、職訓中心暨教育推廣中心工作報告： 

書面報告見校務會議工作報告資料第 42頁。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辦

法」，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臺教國署學字第 1110018648A 號來函，教育部修正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辦理。  

二、本案提報 111 年 3 月 30 日行政主管會議議決後，提請 110 學

年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11 學年度起實施，

修訂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1。 

  決議：本案經全體同仁鼓掌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提案「新竹市光復高級中學修訂學生在校作息時間相關規定」，

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1年 3月 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26379號函。  



二、本案提報 111 年 5 月 18 日行政主管會議議決後，提請 110 學

年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依規定函報主管機關

備查，條文草案請參閱附件 2。 

 決議：本案經全體同仁鼓掌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學生獎懲規定」，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1 年 6 月 10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10073920 號

函，教育部「重新檢視學生獎懲規定並依規定辦理修正」辦理。  

二、本案提報 111 年 6 月 29 日行政主管會議議決後，提請 110 學

年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依規定函報主管機關

備查，修正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3。 

決議：本案經全體同仁鼓掌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提報本校附設國中部 111 學年度各項代收代辦費收費項目及金

額，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23日府法第 1110050399號函辦理。 

二、 依「新竹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雜費及各項代收代辦費收支辦

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各項代收代辦費用需經家長授權代

表參加學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三、 本案於 111 年 5 月 25 日提報 111 學年度代收代辦費審議委員

會議議決後，提請 110學年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審議，請參

閱附件 4。 

決議：本案經全體同仁鼓掌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完全中學部 

案由：提案「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暨檢查辦法」，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9年 8月 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72127A號函

之「國民中學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及市府 111 年 3

月 25日府教學字第 1110051936號函辦理。  

二、本案提報 111 年 6 月 29 日行政主管會議議決後，提請 110 學

年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依規定函報主管機關

備查，條文草案請參閱附件 5。 

決議：本案經全體同仁鼓掌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4:50) 


